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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证书持有人和认证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申请人/证书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

1) 严格按照良好农业规范系列国家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和产品标准或约定的认证

依据进行生产管理，建立并充分运行覆盖认证范围、符合认证依据的技术体系和管理体

系（组织）。对于相关的合作方应签订协议，在认证机构为满足整个生产链的 GAP 完整

性而需要进行检查时，相关的合作方保证接受认证机构的检查。

2) 按认证机构要求及时提交有关资料。向认证机构提供真实、充分、有效、准确的

信息和记录，在协议期间隐瞒重要信息、提供虚假信息可导致被撤销证书的风险；

3) 不能将一个模块一次在多个认证机构申请认证，或者一次为一个模块申请多个选

项认证。

4) 按认证合同约定向认证机构支付认证费用及其它费用；

5) 按认证机构要求提供现场检查工作必要的工作条件；

6) 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不符合项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纠正，并接受检查组对此进

行的跟踪检查；

7) 经认证机构认证合格后获取认证证书；

8) 按规定使用认证证书、中国良好农业规范标志和标签；

9) 获证后维持良好农业规范生产技术体系及管理体系的持续有效；根据认证机构要

求及时提供所有相关的投诉记录；

10)获证后接受认证机构的监督（包括不通知检查）。

11)申请人/证书持有人生产活动及管理体系如发生重大调整或变动、或出现重大问

题时应及时通知认证机构，并立即暂停认证证书、标志和标签的使用；

12) 未经认证机构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涉及认证机构商业和技术秘密的

各类资料和信息，但由法律要求时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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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1) 在许可的范围内按开展认证活动，按约定日期实施认证检查、出具检查报告；

2) 应在申请人提出申请 14 日内做出是否接受申请的决定，在初次认证审核或不符

合项关闭后 28 天内做出认证决定。

3) 在检查前向申请人提供检查组成员名单并在征得申请人同意后开展工作，并及时

向申请人提交检查计划及文件审核报告；

4) 以书面或网上公布等方式向申请人/证书持有人提供所有与该认证有关的公开性

文件；

5) 维护认证的公正性并保守申请人/证书持有人的商业秘密和技术秘密，未经申请

人/证书持有人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涉及申请人/证书持有人商业秘密和技

术秘密的各类资料和信息，但法律的要求除外；

6) 在认证合格后，及时向申请人颁发认证证书并定期在媒体上公布；

7) 如申请人/证书持有人证书已经处于证书暂停、撤销或证书注销状态，应及时以

信函或其它方式通知申请人/证书持有人，并有权在公共媒体上发布暂停或撤销、注销

公告；

8) 对于申请人/证书持有人在生产活动技术及管理体系发生的重大调整或变动，有

权根据需要对其实施附加检查并收取相应的检查费用；

9) 认证要求发生更改时，及时书面通知申请人/证书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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